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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茲提述(i)中盈國金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通函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括）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ii)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完成收購事項；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第二筆付款條件及向聯交所申請第二批可換股債券所
附換股權行使後可予發行之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通函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聯交所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就第二批可換股債券所附換股權
行使後可予發行之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授出有條件上市批准後，所有第二筆付款條件已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達成，且為數120,000,000�元之第二批可換股債券及為數
50,000,000�元之第二批承付票據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行予賣方。

承董事會命
中盈國金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國柱

香�，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毅文先生、宋建文先生及吳國柱先生，而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偉倫先生、張慶奎先生及牛治輝先生。


